苏州市工商局2018年“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国办发[2015]58号）精神，建立健全“双随机”工作机制，统一规范随机抽查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管理，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双随机抽查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苏政办发（2015）114号）文件要求，结合本局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执法检查人员，是指苏州市工商局本级机关中取得工商行政管理执法证的人员；本办法所称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是指根据“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要求，建立产生的执法检查人员信息数据基础库。

第三条 建立、运用和管理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应当遵循统筹规划、统一建设、规范运用、动态管理、公开公正、持续完善的原则。

第四条 执法检查人员信息包括以下信息：

（一）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执法证号码、发证时间、所在部门、职务、联系电话（手机）等信息。
（二）专长信息：是指执法检查人员所在岗位的专项业务技能；
第五条 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入库条件：

（一）公务员编制的在职人员；

（二）取得行政执法资格；

（三）实际履行工商执法职责，包括：登记指导处、公平交易处、市场规范处、信用监管处、行政监管处、个企处、商标处、双打办、广告处、消保处、创建办、经检处、网监分局、市场分局； 
（四）男50周岁以下，女45周岁以下，具备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男1968年9月30后，女1973年9月30日后）。

第六条 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由抽查任务的所在业务处室牵头负责，通过“江苏省市场监管信息平台双随机模块”中的任务，进行随机摇号匹配，即从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中随机选派相应数量的执法检查人员，与市场主体进行随机匹配，形成检查名单，一个市场主体对应两名以上执法检查人员。
第七条 为保证抽查工作的质量及效率，确定随机抽取执法检查人员时，应当根据检查领域及方式的实际情况，对执法检查人员区分A角、B角。其中，A角由牵头处室产生，负责本业务处室抽查事项、联络和保障等工作，B角在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中随机抽取产生，负责除A角检查以外的抽查事项。若对同一抽查对象选派2人以上的执法检查人员，可以通过其他随机方式，适时增加执法检查人员。
第八条 相关业务处室应当对承担抽查任务的执法检查人员进行业务知识专题培训。
第九条 严格限制自由裁量权，推广运用电子化手段，对随机产生执法检查人员、执法检查人员与抽查对象随机匹配的过程全程留痕，实现责任可追溯。
第十条 执法检查人员在“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中，应当依照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要求，履行下列职责：

（一）根据抽查任务要求对市场主体实施监督检查，及时、准确完成规定的工作；

（二）做好检查结果回填，依法公示，发现违法违规线索及时移交；

（三）执法检查人员与抽查对象有利害关系的，应当主动申请回避；
（四）其他应当依法履行的职责。
第十一条 执法检查人员在“双随机”抽查履职过程中有以下行为之一的，在“行为记录”信息中予以记录，并作为评先评优、年度考核的重要参考。
（一）发现重大案源线索，妥善处理并及时上报的；

（二）提出实践经验、改革性建议被采纳，成效显著的；

（三）有其他显著执法成绩、突出贡献的。
第十二条 被随机抽取到的执法检查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遵守职业纪律，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在执法检查工作中失职渎职的，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第十三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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